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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城市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的现状与问题

陆伟著

大连城市始于1899年，城市历史至今不过百余年。因此，大连城市历史地

段的保护与再开发尤为重要。深入研究与探讨大连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

与再开发问题对积淀大连的城市文化底蕴，综合提升大连城市环境的文化

内涵，开发带动大连城市的旅游经济，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大的现

实意义。

1 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再开发概念的界定

城市‘历史地段’的概念通常是指“城市中文物古迹比较连片集中的地段

与地区，或能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有一

定历史的、科学的、艺术价值的建筑群体地段或地区”。‘历史地段’的

界定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要有历史上遗存的真实的物质环境实体。

第二，要有较完整的历史风貌与环境特征。

第三，要具备一定的空间范围与用地规模。

城市‘历史地段保护’的概念源于80年代的欧

美，1987年通过的《华盛顿宪章》与《世界

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历史地段保护的两个重要

标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华盛顿宪

章》又称《保护历史城镇与历史地段宪章》，

这一宪章强调历史地段保护是城镇社会发展政

策和各项计划的组成部分，要有居民参与，就

采取立法措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的《世

界文化遗产公约》则将人类对历史从单体建筑

扩展到建筑组群、城市化地段与园林。90年代

城市历史地段保护活动风及全球，逐步形成了

完整的概念体系。其特征主要概括为：①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从个体文物建筑扩大到建筑群体，历史街区、乃至整

个城市的范围；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物质形体环境扩展到保护一切有

积极意义的物质、社会、人文环境的过程；③重视新建筑与历史建筑协调

并存的研究与设计；④将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即保护与

再开发相结合。

调整与改造，使其赋予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进一步地满足历史地段保护

的要求。‘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再开发’是针对特定保护历史地段进行相应

的城市功能与建筑使用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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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的原则

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再开发’是整体性、综合性的城市更新过程，它

不同于文物保护。综合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历史地段的保护

与再开发’的规划原则可以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①真实性原则 历史地段的价值基础就是它的历史可读性，为了保存历史信

息的真实载体，应严格尊重其存在过程中的全部历史信息，必须维护历史

地段原有空间形态及其环境特征。

②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审美观上的协调性原则，就是保

护历史地段整体环境风貌的完整性。因为建筑物仅仅是历史地段整体环境

的重要的环境要素，而历史地段 的空间环境是包括着该地段全部环境要素

的集合。

③整治更新原则 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再开发必

须有利于增 强历史地段的活力，提高地段环

境的居住质量。因此，必须在维护外部形态和

风貌的前提下，整治完善地段的绿化、环境景

观、基础设施。使其成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的居住环境。

④综合功能再开发原则 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

发是城市更新过程的一部分。功能再开发的原

则首先是必须结合城市总体规划调整移行历史

地段的城市功能，同时在此基础上调整开发建

筑的使用功能，同时在此基础上调整开发建筑

的使用功能。

⑤综合价值原则 城市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地段

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保护，同时也要重视它的经济价值挖掘。

必须探讨有效的实施政策与实施手段。

3 大连城市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的研究与现状

大连市一座近代形成的殖民地城市。大连城市与建筑历史的研究源于80年

代，日本东京大学城市规划学博士越泽明（1983年）与东京大学生产技术

研究所建筑学博士西泽泰彦（1986年）分别对大连的近代城市规划史与近

代建筑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80年代后期，大连的学者们开始大连的城市与建筑历史，大连市规划局非

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规划局制定了大连近代优秀建筑以及历史地段的保

护性文件。时任规划局长的王惠武先生热心支持和参与大连近代建筑研究

课题。1999年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的《大连城市100年》是在此基础上研究

成果。

90年代大连开始进行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的研究工作，范围包括胜利桥

北地区、南山地区、高尔基路地区、中山广场地段、人民广场地段。

日本侵略大连时留下的建筑



40陆 伟 41 陆 伟

1994年针对大连南山近代住宅地区的保护性再开发规划研究组建了包括市

规划局、大连理工大学、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建筑设计院研究、市民用

设计研究院、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等理事单位构成的“南山近代住宅区保护

性规划研究会”，时任大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任绍良先生任研究会会长。

研究会历时5年，对南山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调查，收集研究了国内外大

量的研究资料，提出了《大连南山近代住宅区保护性再开发研究报告》与

《大连南山近代住宅区保护性再开发控制规划》。

2000年大连市政府导尝试导入房地产开发商对胜利桥北与南山住宅区两地

区实施了较大规模的更新改造，结果十分不理想，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原有

的历史文化环境。

4 大连城市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的建议及其措施

针对大连城市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实施过程的经验与教训，面对今后的

城市更新工作，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与反思经验与教训，全面深入地开展这

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抓紧制定相关立法，普及相关知识教育，全面动员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工作。

历史 地段的保护与再开发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

发控制的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以下几个层面：

4.1.历史街区的综合评价

历史街区的评价在我国目前尚多沿用文物单位评定的传统方法，由文物专

家凭经验判断来进行。在《文物保护法》中明确以建筑的历史、科学、艺

术三方面价值来衡量街区价值的高低，而对其使用价值、环境价值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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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价值考虑较少，甚至是不加考虑。这

就很难反映历史地段本身的使用功能以及与城

市、其他街区间的密切联系。因此，研究建立

科学的历史地段评价体系是十分重要的（参见

表1）。

4.2．建筑物的分级及其保护策略

建筑物的分级是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规划的

前提。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地段的综合价值，进

行建筑物的评定，一般可以分成3~5级。不同

建筑物的等级是保护与再开发计划实施的依据

（参见表2）。

4.3.规划控制的层面与范围

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在规划上应注意五个层面上的控制。第一，地段道

路格局的恢复与保留。历史地段内部的道路格局常常带有该地段甚至整个

城市的个性与特征，因此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再开发必须尽可能保留和恢复

原有街区路网结构的形态特征。第二，街区建筑物高度与尺度的控制。第

三，街区基础市政设施及景观绿地的整备。第四，地段内居住人口的动迁

与居住方式的调整。第五，地段性质及地段内建筑物的功能调整。

4.4.功能调整的再开发手法

对城市更新来说历史地段的保护不是静态的保护，必须是一种动态城市功

能的更新，必须赋予历史地段以新的活力。因此，城市功能的调整与再开

发极为重要。地段保护想再开发的城市功能调整手法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

三种类型：A.功能调整充实型。保留与利用原有的城市功能，改善其中不

合理因素，深化与充实顺应时代发展功能内容（事例—哈尔滨中央大街）

。B.功能置换转移型。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调整的要求转换地段原有地段的

城市功能，重新确定土地的使用性质，逐步导入新的城市功能（事例—上

海外滩、大连中山广场）。C.功能重塑型。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整

体功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对原有地段功能进行重塑（事例—上海外滩新

天地）。以上是笔者近年来就大连几个历史地段保护与再开发研究的点滴

体会，希望与各位专家讨论与请教。

（陆伟是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

日本殖民时期，日本人在大连的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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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史地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1．建筑艺术价值

⑴建筑风格 知名度、类型的唯一性与特殊性

⑵建筑结构 罕见型或孤例型、或是特殊材料、特殊结构方式

⑶设计水平 建筑布局、构图、工艺和细部特色

⑷设施规模 建筑县村组群的规模及完整程度

⑸装修特色 装饰装修、施工工艺

2．历史价值

⑴建造年代 建筑主体修建及街区形成的年代

⑵相关人物 是否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社团、社会机构相关

⑶相关事件 是否与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关联

⑷历史背景
是否代表当时的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科学、经济、工业发展的
阶段性成果

3．环境价值

⑴ 连续性 是否体现了当地建筑的连续性或建筑个性

⑵ 认同性 是否与当地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职能特色相一致

⑶ 景观作用 是否影响景观效果

⑷ 规划布局 在规划布局中起到的作用

⑸ 地域标志 是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视觉标志

4．使用价值

⑴ 相容性 原有功能是否能够适应当前的用途

⑵ 适应性 适当的再开发利用而不会损害原有的建筑意义

⑶ 基础设施 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为当前使用功能服务

⑷ 目前状况 当前结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

⑸ 造价 保护、修复、维修、改造所需费用

5．情感价值

⑴ 新奇感 特殊的、独特的

⑵ 宗教感 是否为民俗宗教的崇拜对

⑶ 象征作用 是否为某种精神的象征



42陆 伟 43 陆 伟

表2  建筑物的分级与策略

建筑物的等级评价 建筑物保护再开发策略

特级建筑物
具有较高的综合价值，原
则上应为省级以上保护性建
筑物

可以迁移为文化性或休闲性功能，但不得改变
建筑物原有的内外部设计风格与所用建筑材料
；完整修复保存内部结构、平面秩序、外部样
式及其一定范围的周围环境

一级建筑物
具有较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原则上应为市级保护性建
筑物

应在严格修复与保存外部设计样式、一定范围
的周围环境的前提下，内部空间可以根据总体
功能迁移的要求作适当的局部改造。应尽可能
地保护所有历史信息；改建与维修需进行严格
的审批程序

二级建筑物

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具有以
较好的历史价值或文化艺术
价值或地段特色，但内部功
能或外部形象变更较大的建
筑物

注重建筑物的外部复建或修复，特殊情况下可
作局部的改建，以利更完善地段的整体形象；
内部空间可根据迁移后的功能要求做一定的调整

三级建筑物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符合历史地段保护的风貌
要求

应尽可能注意外部形态的修复，保持历史地段
的整体风貌；也可根据相应的功能调整进行局
部的扩改建，但必须严格地控制建筑物的高度
与体量

四级建筑物

二级以下破坏破损严重、建
造质量较差，或无风貌特色
历史建筑物，经济价值不大
的建筑物

根据地段总体规划的要求拆除、改造、重建，
但重建军后的外部形态必须与历史地段的整体
风貌相协调


